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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明
治
年
間
，
日
本
人
開
始
以
村
庄
為
單
位
進
行

人
口
統
計
，
因
此
本
鄉
人
口
有
了
較
詳
細
的
記
錄
。
本

章
依
日
本
人
當
時
行
政
區
劃
，
列
出
本
鄉
相
關
人
口
數

記
錄
。
就
日
治
時
期
地
方
行
政
區
分
，
以
日
大
正
九
年

（
一
九
二
○
）
為
區
分
點
，
大
致
可
分
為
兩
個
時
期
。

該
年
改
制
地
方
行
政
，
將
原
本
區
長
制
改
為
庄
長
制
。

本
鄉
區
長
制
時
屬
線
西
堡
新
港
區
，
區
治
設
於
新
港

庄
，
新
港
區
共
有
塗
厝
厝
庄
，
埤
仔
墘
庄
、
溪
底
庄
、

新
港
庄
、
泉
州
厝
庄
等
五
庄
，
除
塗
厝
厝
庄
外
，
其
餘

四
庄
為
今
本
鄉
區
域
。
至
庄
長
制
時
，
本
鄉
所
屬
四
庄

與
下
見
口
區
合
併
，
稱
為
線
西
庄
，
役
場
設
於
線
西
寓

埔
，
共
有
線
西
、
頂
犁
、
下
犁
、
十
五
張
犁
、
新
港
、

埤
子
墘
、
溪
底
、
泉
州
厝
等
八
大
字
，
其
中
後
四
大
字

為
本
鄉
區
域
，
原
本
埤
仔
墘
改
稱
埤
子
墘
外
，
本
鄉
所

屬
各
大
字
範
圍
與
新
港
區
時
大
致
不
變
。

以
當
時
行
政
區
劃
比
照
今
日
本
鄉
各
村
之
行
政
區

域
，
可
以
獲
知
日
治
時
期
四
庄
或
四
大
字
所
涵
蓋
之
範

圍
，
分
別
是
埤
仔
（
子
）
墘
庄
或
大
字
包
括
今
日
之
汴

頭
、
埤
墘
兩
村
全
部
，
七
嘉
村
南
邊
部
分
；
溪
底
庄
或

大
字
包
括
定
興
、
溪
底
兩
村
全
部
，
七
嘉
村
北
邊
部

分
；
新
港
庄
或
大
字
包
括
全
興
、
海
尾
、
什
股
、
大

同
、
新
港
等
五
村
全
部
；
泉
州
厝
庄
或
大
字
包
括
蚵

寮
、
泉
厝
、
泉
州
、
曾
家
等
四
村
。

第
一
節 

 

人
口
成
長

由
表
七
‧
一
‧
一
和
表
七
‧
一
‧
二
得
知
，
在
日

治
前
期
，
本
鄉
所
屬
線
西
堡
人
口
數
二
二
九
○
○
至
二

四
○
○
○
人
之
間
，
男
性
一
二
三
○
○
人
左
右
，
女
性

第
一
章 

日
據
時
代
人
口
變
遷



 
 

鄉
志

第七篇  住民篇

427

一 

日
大
正
四
年
（
一
九
一
五
）《
第
二
次
臨
時
臺
灣
戶
口
調
察
查
概
覽
表
》
、
日
大

正
九
年(

一
九
二
○)

《
第
一
回
臺
灣
國
勢
調
查
住
居
世
帶
及
人
口
》、
日
大
正
十

四
年(

一
九
二
五)

《
第
二
回
臺
灣
國
勢
調
查
臺
結
果
表
》
、
日
昭
和
五
年(

一
九

三
○)

《
第
三
回
國
勢
調
查
結
果
表
臺
中
州
廳
》、
日
昭
和
十
年(

一
九
三
八)

《
第

四
回
國
勢
調
查
結
果
臺
中
州
彰
化
郡
》
、
臺
灣
總
督
官
房
調
查
課
歷
年
編
印
的

《
臺
灣
現
住
人
口
統
計
》
和
《
臺
灣
常
住
人
口
統
計
》
。

一
○
○
○
○
至
一
一
六
○
○
人
之
間
，
期
間
的
人
口

數
、
男
性
及
女
性
成
長
率
分
別
是
百
分
之
五
‧
○
二
、

千
分
之
六
‧
五
、
百
分
之
十
‧
一
一
。
本
鄉
所
屬
新
港

區
人
口
數
八
五
○
○
至
九
二
○
○
人
之
間
，
男
性
四
五

○
○
至
四
六
○
○
人
左
右
，
女
性
三
九
○
○
至
四
五
○

○
人
之
間
，
期
間
的
成
長
率
分
別
是
百
分
之
八
‧
六

九
、
百
分
之
二
‧
七
四
、
百
分
之
十
五
‧
五
二
。
而
當

時
本
鄉
人
口
數
五
九
○
○
至
六
五
○
○
人
之
間
，
男
性

三
ㄧ
○
○
至
三
三
○
○
人
左
右
，
女
性
二
七
○
○
至
三

二
○
○
人
之
間
，
期
間
的
成
長
率
分
別
是
百
分
之
十
一

‧
四
九
、
百
分
之
六
‧
一
九
、
百
分
之
十
七
‧
六
二
。
一

至
於
本
鄉
所
轄
各
庄
，
埤
仔
墘
庄
人
口
數
一
七
○

○
至
一
八
○
○
人
之
間
，
男
性
九
○
○
至
八
八
○
左

右
，
女
性
八
三
○
至
九
○
○
人
左
右
，
期
間
的
成
長
率

分
別
是
百
分
之
三
‧
三
八
、
負
百
分
之
三
‧
一
八
、
百

分
之
十
‧
六
。

溪
底
庄
人
口
數
六
三
○
至
七
五
○
人
左
右
，
男
性

三
五
○
至
四
○
○
人
之
內
，
女
性
二
八
○
至
三
五
○
人

左
右
，
期
間
的
成
長
率
分
別
是
百
分
之
十
九
‧
三
、
百

分
之
十
三
‧
○
三
、
百
分
之
二
十
六
‧
七
八
。

新
港
庄
人
口
數
一
四
○
○
至
一
六
○
○
人
左
右
，

男
性
七
九
○
至
八
七
○
人
之
內
，
女
性
六
二
○
至
七
五

○
人
左
右
，
期
間
的
成
長
率
分
別
是
百
分
之
十
四
‧
○

四
、
百
分
之
九
‧
○
三
、
百
分
之
二
十
‧
四
一
。

泉
州
厝
庄
人
口
數
二
一
○
○
至
二
四
○
○
人
左

右
，
男
性
一
一
○
○
至
一
二
○
○
人
左
右
，
女
性
一
○

○
○
至
一
二
○
○
人
之
內
，
期
間
的
成
長
率
分
別
是
百

分
之
十
一
‧
一
三
、
百
分
之
六
‧
一
三
、
百
分
之
十
六

‧
六
八
。

在
日
治
後
期
，
本
鄉
所
屬
線
西
庄
戶
數
二
○
○
○

戶
至
三
一
○
○
戶
左
右（
日
大
正
九
年
│
昭
和
十
七
年

（
一
九
一
九
│
一
九
四
二
）），
人
口
數
一
一
六
○
○
至

第一章  日據時代人口變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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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日據時代人口變遷

二
一
○
○
○
人
左
右
，
男
性
五
九
○
○
至
一
○
○
○
○

人
左
右
，
女
性
五
七
○
○
至
一
○
○
○
○
人
左
右
，
期

間
的
成
長
率
分
別
是
百
分
之
二
十
九
‧
五
五
，
百
分
之

七
十
九
‧
八
七
、
百
分
之
六
十
八
‧
八
七
、
百
分
之
九

十
一
‧
三
五
。
而
本
鄉
戶
數
一
一
○
○
戶
至
一
八
○
○

戶
左
右
（
日
大
正
九
年
│
昭
和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一
九
│

一
九
三
九
））
，
人
口
數
六
六
○
○
至
一
二
○
○
○
人

之
內
，
男
性
三
四
○
○
至
五
八
○
○
人
左
右
，
女
性
三

二
○
○
至
六
一
○
○
人
左
右
，
期
間
的
成
長
率
分
別
是
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‧
二
六
、
百
分
之
七
十
七
‧
三
四
、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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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之
七
十
‧
六
四
、
百
分
之
八
十
六
‧
七
五
。
至
於
本

鄉
所
轄
各
大
字
，
分
別
是
埤
子
墘
戶
數
三
○
○
至
四
○

○
戶
左
右
，
人
口
數
一
七
○
○
至
二
七
○
○
之
內
，
男

性
八
五
○
至
一
三
○
○
人
左
右
，
女
性
九
○
○
至
一
四

○
○
人
之
內
，
期
間
的
成
長
率
分
別
是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
‧
四
五
、
百
分
之
四
十
九
‧
五
五
、
百
分
之
五
十
‧
一

二
、
五
十
一
‧
八
一
。

溪
底
戶
數
一
○
○
至
二
○
○
戶
左
右
，
人
口
數
七

八
○
至
一
七
○
○
人
左
右
，
男
性
四
○
○
至
八
四
○
人

左
右
，
女
性
三
五
○
至
八
七
○
人
左
右
，
期
間
的
成
長

率
分
別
是
百
分
之
一
百
零
八
‧
三
三
、
百
分
之
一
百
十

九
‧
四
四
、
百
分
之
一
百
零
三
‧
三
八
、
百
分
之
一
百

三
十
七
‧
五
。

新
港
戶
數
二
九
○
至
五
五
○
戶
左
右
，
人
口
數
一

六
○
○
至
三
五
○
○
人
左
右
，
男
性
八
七
○
至
一
七
○

○
人
左
右
，
女
性
七
七
○
至
一
七
五
○
人
左
右
，
期
間

的
成
長
率
分
別
是
百
分
之
八
十
四
‧
五
一
、
百
分
之
一

百
十
三
‧
三
三
、
百
分
之
九
十
七
‧
八
二
、
百
分
之
一

百
三
十
‧
七
九
。

泉
州
厝
戶
數
四
○
○
至
六
○
○
戶
左
右
，
人
口
數

二
四
○
○
至
四
○
○
○
人
左
右
，
男
性
一
二
五
○
至
一

九
五
○
人
之
內
，
女
性
一
二
○
○
至
二
○
五
○
人
左

右
，
期
間
的
成
長
率
分
別
是
百
分
之
四
十
七
‧
一
七
、

百
分
之
六
十
二
‧
二
八
、
百
分
之
五
十
五
‧
一
六
、
百

分
之
六
十
九
‧
六
。

以
上
的
成
長
率
數
據
顯
示
，
本
鄉
日
治
早
期
人
口

數
，
呈
現
緩
慢
成
長
，
甚
至
出
現
負
成
長
，
如
埤
仔
墘

庄
男
性
人
口
數
。
而
人
口
數
中
男
性
的
成
長
比
女
性
的

成
長
緩
慢
，
甚
至
出
現
負
成
長
，
女
性
人
口
反
之
。
其

可
能
的
原
因
，
乃
因
臺
灣
正
值
改
朝
換
代
不
久
，
日
本

政
府
，
尤
未
具
體
對
臺
施
政
，
自
然
增
減
無
法
成
長
，

又
適
逢
與
大
陸
失
去
分
割
，
無
社
會
增
減
使
然
。
日
治

後
期
，
人
口
高
度
成
長
，
自
日
大
正
九
年
到
昭
和
十
四

年
（
一
九
二
○
│
一
九
三
九
）
二
十
年
之
間
，
男
性
、

女
性
或
總
人
數
，
都
出
現
百
分
之
五
十
以
上
的
成
長
規

模
，
特
別
是
本
鄉
溪
底
大
字
，
出
現
一
倍
的
成
長
，
新

港
次
之
，
而
人
口
數
中
女
性
的
成
長
比
男
性
快
速
，
線

西
庄
、
本
鄉
、
溪
底
和
新
港
大
字
都
超
過
百
分
之
九
十

的
成
長
率
，
特
別
是
溪
底
和
新
港
大
字
出
現
百
分
之
一

百
三
十
以
上
的
成
長
。
其
可
能
的
原
因
，
日
本
政
府
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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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
統
治
日
趨
穩
定
使
然
。

其
次
，
日
治
早
期
本
鄉
人
口
成
長
排
序
，
由
高
而

低
分
別
是
溪
底
庄
、
新
港
庄
、
泉
州
厝
庄
、
埤
仔
墘
，

至
日
治
後
期
依
然
如
此
。
從
日
昭
和
九
年
（
一
九
三

四
）〈
線
西
庄
管
內
一
覽
〉附
圖
中
，
可
知
溪
底
大
字
中

的
溪
底
和
草
埔
子
小
字
，
為
今
溪
底
和
定
興
兩
村
之
村

落
，
應
是
日
治
時
期
本
鄉
成
長
最
快
的
地
區
。
日
明
治

三
十
八
年
至
昭
和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○
五
│
一
九
三
九
）

期
間
，
從
總
數
六
三
三
人
增
加
到
一
七
一
六
人
，
成
長

率
百
分
之
一
百
七
十
一
‧
一
，
女
性
則
從
二
八
○
增
加

為
八
七
四
人
，
成
長
率
百
分
之
二
百
十
二
‧
一
四
，
相

較
於
本
鄉
人
口
總
數
成
長
率
百
分
之
一
百
‧
八
五
，
女

性
成
長
率
百
分
之
一
百
二
十
二
‧
七
三
，
都
高
出
很

多
，
特
別
是
女
性
部
分
多
出
百
分
之
一
百
。
而
本
鄉
人

口
成
長
相
較
下
最
緩
慢
的
地
區
是
埤
仔（
子
）墘
庄（
大

字
）
，
從
日
昭
和
九
年
（
一
九
三
四
）
線
西
庄
管
內
一

覽
附
圖
中
，
可
知
七
頭
嘉
、
汴
頭
、
十
八
張
犁
、
堅

埒
、
埤
子
墘
、
崙
子
頂
等
，
為
今
日
七
嘉
、
埤
墘
、
汴

頭
等
三
村
，
當
中
有
些
地
區
應
是
日
治
時
期
本
鄉
成
長

緩
慢
的
地
區
，
相
較
於
前
述
本
鄉
人
口
總
數
成
長
率
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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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之
一
百
‧
八
五
，
以
及
男
性
成
長
率
百
分
之
八
十
三

‧
四
八
，
埤
仔
（
子
）
墘
庄
（
大
字
）
從
日
明
治
三
十

八
年
至
昭
和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○
五
│
一
九
三
四
）
，
總

數
由
一
七
四
一
人
增
加
到
二
六
八
六
人
，
成
長
率
為
百

分
之
五
十
四
‧
二
八
，
男
性
則
從
九
一
一
增
加
為
一
三

○
三
人
，
成
長
率
為
百
分
之
四
十
三
‧
三
，
都
來
得

低
。

至
於
各
庄
佔
新
港
村
人
口
比
例
，
日
明
治
三
十
九

年
至
大
正
八
年
（
一
九
○
六
│
一
九
一
九
）
各
庄
佔
新

港
庄
比
例
之
歷
年
平
均
值
為
埤
仔
墘
庄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
‧
一
二
；
溪
底
庄
佔
百
分
之
七
‧
九
二
；
新
港
佔
百
分

之
十
六
‧
五
○
；
泉
州
厝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‧
八
六
。

各
庄
佔
線
西
堡
人
口
比
例
，
則
是
埤
仔
墘
庄
佔
百
分
之

七
‧
五
五
；
溪
底
庄
佔
百
分
之
二
‧
九
七
；
新
港
佔
百

分
之
六
‧
二
○
；
泉
州
厝
佔
百
分
之
九
‧
七
一
。

第
二
節 

 

人
口
性
別
比

再
者
，
本
鄉
比
較
於
當
時
歸
屬
的
行
政
區
，
即
日

治
早
期
的
線
西
堡
和
新
港
區
，
分
別
是
線
西
堡
總
人
口

成
長
率
百
分
之
五
‧
○
二
，
男
性
千
分
之
六
‧
五
，
女

性
百
分
之
十
‧
一
一
，
新
港
區
的
總
人
口
成
長
率
百
分

之
八
‧
六
九
，
男
性
百
分
之
二
‧
七
四
，
女
性
百
分
之

十
五
‧
五
二
，
當
時
本
鄉
人
口
總
數
成
長
率
百
分
之
十

一
‧
四
九
，
男
性
成
長
率
百
分
之
六
‧
一
九
，
女
性
百

分
之
十
七
‧
六
二
，
在
三
方
面
都
高
出
所
隸
屬
的
地
區

日
治
後
期
，
本
鄉
比
較
於
所
隸
屬
線
西
庄
，
線
西

庄
戶
數
成
長
率
百
分
之
二
十
九
‧
五
五
，
總
人
口
百
分

之
七
十
九
‧
八
七
，
男
性
百
分
之
六
十
八
‧
八
七
，
女

性
百
分
之
九
十
一
‧
三
五
，
而
本
鄉
當
時
戶
數
成
長
率

五
十
六
‧
二
六
，
總
人
口
百
分
之
七
十
七
‧
三
四
，
男

性
百
分
之
七
十
‧
六
四
，
女
性
百
分
之
八
十
六
‧
七

五
，
從
數
據
之
中
反
應
出
本
鄉
在
戶
數
和
男
性
人
口
成

長
上
高
於
線
西
庄
，
特
別
是
戶
數
成
長
，
本
鄉
較
線
西

庄
高
出
許
多
，
其
餘
則
皆
低
於
線
西
庄
的
成
長
。

而
本
鄉
之
人
口
男
女
性
別
比
例
，
日
明
治
三
十
八

年
（
一
九
○
五
）
本
鄉
男
女
比
例
為
一
比
○
‧
八
五
，

日
明
治
四
十
三
年（
一
九 

一
○
）男
女
比
例
為
一
比
○

‧
八
七
，
日
大
正
四
年
（
一
九
一
五
）
男
女
比
例
為
一



 
 

鄉
志

第七篇  住民篇

435

女
比
例
女
性
超
過
男
性
，
為
一
比
一
‧
○
二
，
日
昭
和

十
年
（
一
九
三
五
）
男
女
比
例
一
比
一
‧
○
五
，
日
昭

和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三
九
）
男
女
比
例
也
是
一
比
一
‧
○

五
。
相
比
於
本
鄉
日
治
早
期
隸
屬
的
線
西
堡
或
新
港

區
，
以
及
日
治
後
期
的
線
西
庄
，
本
鄉
男
女
比
的
結
構

與
之
大
致
相
同
，
茲
不
贅
述
。
至
於
本
鄉
所
轄
各
庄
或

大
字
，
依
前
述
本
鄉
男
女
比
每
五
年
為
一
時
段
作
一
統

計
，
詳
細
資
料
如
表
七
‧
一
‧
三
所
示
。

由
表
七
‧
一
‧
三
所
示
，
本
鄉
各
區
域
男
女
性
別

比
例
依
日
治
時
期
的
歷
程
，
可
以
確
定
本
鄉
各
庄(

大

字)

在
日
治
早
期
，
除
了
埤
子
墘
庄
在
日
治
早
期
後
半

段
女
性
多
於
男
性
外
，
大
致
上
男
性
多
於
女
性
。
至
日

治
後
期
，
本
鄉
各
大
字
女
性
人
口
逐
漸
多
過
男
性
。
依

前
表
之
前
的
本
鄉
和
本
鄉
所
屬
各
庄
之
人
口
、
男
性
、

女
性
的
統
計
數
字
，
本
鄉
在
日
昭
和
五
年
（
一
九
三

○
）左
右
女
性
人
口
多
於
男
性
，
本
鄉
各
庄(

大
字)

埤

仔
墘
地
區
在
日
大
正
七
年
（
一
九
一
八
）
女
性
多
於
男

性
，
溪
底
地
區
在
日
昭
和
九
年
（
一
九
三
四
）
，
新
港

地
區
在
日
昭
和
八
年
（
一
九
三
三
）
，
泉
州
厝
地
區
在

日
大
正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二
五
）
左
右
。

第一章  日據時代人口變遷

比
○
‧
九
一
，
日
大
正
九
年
（
一
九
二
○
）
男
女
比
例

一
比
○
‧
九
六
，
日
大
正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二
五
）
男
女

比
例
一
比
○
‧
九
九
，
日
昭
和
五
年
（
一
九
三
○
）
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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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外
，
日
治
時
期
本
鄉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。
在
日
治

早
期
的
人
口
統
計
中
，
由
於
並
無
逐
年
調
查
的
本
鄉
戶

數
統
計
，
只
有
全
臺
性
質
的
人
口
普
查
資
料
，
可
以
略

之
瞭
解
當
時
本
鄉
戶
口
數
據
，
因
此
我
們
以
臺
灣
總
督

官
房
臨
時
戶
口
調
查
部
，
在
日
大
正
四
年
（
一
九
一

五
）
時
，
《
第
二
次
臨
時
臺
灣
戶
口
調
查
結
果
表
》
的

數
據
，
來
呈
現
本
鄉
相
關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。
依
該
結
果

表
顯
示
本
鄉
戶
數
一
○
三
八
戶
，
人
口
六
二
三
五
人
，
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六
人
。
本
鄉
所
屬
各
庄
分
別
是
埤
仔
墘

庄
戶
數
二
六
二
戶
，
人
口
一
八
一
五
人
，
每
戶
平
均
人

口
六
‧
九
三
人
，
溪
底
庄
戶
數
一
一
五
戶
，
人
口
六
九

八
人
，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六
‧
○
七
人
，
新
港
庄
戶
數
二

五
四
戶
，
人
口
一
四
二
○
人
，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五
‧
五

九
人
，
泉
州
厝
庄
戶
數
四
○
七
戶
，
人
口
二
三
○
二

人
，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五
‧
六
六
人
。

至
日
治
後
期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，
我
們
分
別
以
日
昭

和
七
年
（
一
九
三
二
）
和
日
昭
和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三
九
）

為
例
探
討
之
。
在
日
昭
和
七
年
（
一
九
三
二
）
時
，
線

西
庄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數
六
‧
二
七
人
，
本
鄉
每
戶
平
均

人
口
數
六
‧
五
四
人
；
日
昭
和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三
九
）

時
，
線
西
庄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數
六
‧
四
四
人
，
本
鄉
每

戶
平
均
人
口
數
六
‧
五
五
人
。
兩
個
時
段
本
鄉
和
線
西

庄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數
變
化
不
大
，
都
在
六
至
七
人
之

間
。
另
外
，
我
們
再
分
析
本
鄉
所
轄
各
大
字
的
每
戶
平

均
人
口
數
，
日
昭
和
七
年
（
一
九
三
二
）
時
分
別
是
埤

子
墘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數
六
‧
四
九
人
，
溪
底
每
戶
平
均

人
口
數
八
‧
○
二
人
。
新
港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數
六
‧
五

一
人
，
泉
州
厝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數
六
‧
一
四
人
。
日
昭

和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三
九
）
時
分
別
是
埤
子
墘
每
戶
平
均

人
口
數
六
‧
五
人
，
溪
底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數
七
‧
六
二

人
。
新
港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數
六
‧
三
九
人
，
泉
州
厝
每

戶
平
均
人
口
數
六
‧
四
一
人
。
本
鄉
各
大
字
之
中
以
溪

底
大
字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數
七
‧
六
至
八
人
為
最
多
，
其

餘
介
於
六
‧
一
至
六
‧
五
左
右
。

另
外
，
從
人
口
數
據
中
顯
示
出
本
鄉
人
口
集
中
區

域
，
日
治
早
期
人
口
數
由
多
至
少
分
別
是
泉
州
厝
庄
、

埤
仔
墘
庄
、
新
港
庄
、
溪
底
庄
。
至
日
治
後
期
日
大
正

十
四
年
（
一
九
二
五
）
新
港
人
數
首
先
超
過
埤
子
墘
，

排
名
第
二
。
由
此
可
以
看
出
，
日
治
早
期
本
鄉
人
口
集

中
於
本
鄉
南
部
，
而
南
部
區
域
西
南
部
又
大
於
東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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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，
東
南
部
又
多
於
北
半
部
。
以
各
庄
或
大
字
佔
本
鄉

比
例
而
論
，
日
治
早
期
分
別
是
埤
仔
墘
庄
佔
百
分
之
二

十
九
、
溪
底
庄
佔
百
分
之
十
一
，
新
港
庄
佔
百
分
之
二

十
三
，
泉
州
厝
庄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七
。
至
日
治
後
期
，

分
別
是
埤
子
墘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四
、
溪
底
佔
百
分
之
十

三
，
新
港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八
，
泉
州
厝
佔
百
分
之
三
十

五
。
（
以
上
數
據
以
兩
個
時
期
歷
年
平
均
人
口
數
換

算
）

第
三
節 

 

人
口
年
齡
分
布

由
於
日
治
時
期
本
鄉
區
域
，
先
後
隸
屬
新
港
區
和

線
西
庄
，
故
日
本
人
之
人
口
統
計
，
大
多
以
該
行
政
區

劃
為
統
計
範
圍
，
在
人
口
年
齡
分
布
方
面
之
統
計
，
可

以
精
確
計
算
出
本
鄉
區
域
的
資
料
，
只
見
於
當
時
日
本

人
臺
灣
總
督
官
房
臨
時
戶
口
調
查
部
，
在
日
大
正
四
年

(

一
九
一
五)

時
，《
第
二
次
臨
時
臺
灣
戶
口
調
查
結
果

表
》
的
數
據
，
詳
細
資
料
如
表
七
‧
一
‧
四
所
示
。

由
表
顯
示
，
日
大
正
四
年
（
一
九
一
五
）
本
鄉
人

第一章  日據時代人口變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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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六
八
三
人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三
十
八
，
一
六
歲
至
六

十
歲
共
一
○
六
○
人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五
十
八
，
六
一

歲
以
上
佔
總
數
共
七
二
人
，
佔
百
分
之
四
。
溪
底
庄
○

至
一
五
歲
共
二
九
四
人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四
十
二
，
一

六
歲
至
六
十
歲
共
三
六
六
人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五
十

三
，
六
一
歲
以
上
佔
總
數
共
三
三
人
，
佔
百
分
之
五
。

新
港
庄
○
至
一
五
歲
共
五
三
七
人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三

十
八
，
一
六
歲
至
六
十
歲
共
八
○
四
人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
之
五
十
七
，
六
一
歲
以
上
佔
總
數
共
七
九
人
，
佔
百
分

之
五
。
泉
州
厝
庄
○
至
一
五
歲
共
九
一
九
人
，
佔
總
數

百
分
之
四
十
，
一
六
歲
至
六
十
歲
共
一
二
七
五
人
，
佔

總
數
百
分
之
五
十
五
，
六
一
歲
以
上
佔
總
數
共
一
○
八

人
，
佔
百
分
之
五
。
從
以
上
本
鄉
各
庄
各
年
齡
層
所
佔

比
例
，
可
以
看
出
與
本
鄉
之
扶
養
比
大
致
雷
同
，
比
例

不
會
相
差
太
大
。

第
四
節 

 

人
口
增
減

據
日
本
人
《
臺
灣
現
住
人
口
》
的
統
計
，
日
治
早

期
本
鄉
和
及
其
各
庄
人
口
增
減
資
料
，
從
日
明
治
三
十

第一章  日據時代人口變遷

口
年
齡
分
布
，
以
二
一
至
五
○
歲
為
最
高
，
有
二
五
五

九
人
，
佔
本
鄉
人
口
總
數
百
分
之
四
十
一
，
○
至
五
歲

次
之
，
有
九
四
三
人
，
佔
百
分
之
十
五
。
各
庄
也
是
以

二
一
至
五
○
歲
為
最
高
，
分
別
是
埤
仔
墘
七
七
九
人
，

佔
該
庄
總
數
百
分
之
四
十
三
，
而
○
至
五
歲
次
之
，
有

二
六
八
人
，
佔
百
分
之
十
五
。
溪
底
二
八
一
七
人
，
佔

該
庄
總
數
百
分
之
四
十
一
，
而
六
至
一
五
歲
次
之
，
有

一
○
六
人
佔
百
分
之
十
五
。
新
港
五
六
六
人
，
佔
該
庄

總
數
百
分
之
四
十
，
○
至
五
歲
次
之
，
有
二
○
七
人
，

佔
百
分
之
十
四
。
泉
州
厝
九
百
二
十
七
人
，
佔
該
庄
總

數
百
分
之
四
十
，
○
至
五
歲
次
之
，
有
三
七
一
人
，
佔

百
分
之
十
六
。

至
於
本
鄉
扶
養
比
，
○
至
一
五
歲
共
二
四
七
三

人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四
十
，
一
六
歲
至
六
十
歲
共
三
五

○
五
人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，
六
一
歲
以
上
佔
總

數
共
二
九
二
人
，
佔
百
分
之
四
。
由
此
看
出
，
本
鄉
當

時
人
口
組
織
屬
於
子
彈
型
人
口
結
構
，
即
青
壯
人
口

多
，
少
年
人
口
次
之
，
老
人
年
人
口
少
，
代
表
本
鄉
社

會
處
於
開
發
中
的
早
期
階
段
。
此
外
，
我
們
分
別
列
出

本
鄉
各
庄
的
扶
養
比
，
分
別
是
埤
仔
墘
庄
○
至
一
五
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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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年
至
大
正
九
年
（
一
九
○
五
│
一
九
二
○
）
關
於
出

生
、
死
亡
、
轉
入
、
轉
出
，
有
較
詳
細
的
資
料
，
使
大

家
可
以
明
瞭
當
時
的
人
口
成
長
變
化
，
如
表
七
‧
一
‧

五
所
示
，
日
明
治
四
十
一
、
四
十
二
年
和
日
大
正
四
年

（
一
九
○
八
、
一
九
○
九
、
一
九
一
五
）
本
鄉
人
口
出

現
遞
減
，
其
原
因
為
死
亡
數
大
於
出
生
數
（
自
然
增

減
）所
致
，
其
出
生
死
亡
差
為
七
六
人
，
自
然
增
減
率

為
負
百
分
之
一
‧
二
三
，
特
別
是
埤
仔
墘
庄
死
亡
數
大

於
出
生
數
四
○
人
，
泉
州
厝
庄
次
之
達
二
○
人
為
最

多
。
日
大
正
二
年
（
一
九
一
三
）
之
人
口
遞
減
則
為
轉

出
大
於
轉
入
（
社
會
增
減
）
所
致
，
其
轉
入
出
差
為
一

六
九
人
，
社
會
增
減
率
為
負
百
分
之
二
‧
六
九
，
特
別

是
泉
州
厝
庄
轉
入
出
差
為
負
一
三
二
人
。
其
他
時
段
則

都
為
正
成
長
，
尤
其
是
日
大
正
七
、
八
年
（
一
九
一

八
、
一
九
一
九
）
人
口
增
加
尤
速
，
分
別
是
一
六
○

人
、
二
二
○
人
，
年
成
長
率
分
別
是
百
分
之
二
‧
五

八
、
百
分
之
三
‧
四
六
，
而
日
大
正
七
年
（
一
九
一

八
）
的
成
長
以
社
會
增
加
（
一
百
十
四
人
）
大
於
自
然

增
加
（
四
六
人
）
為
來
源
，
日
大
正
八
年
（
一
九
一
九
）

反
之
，
社
會
增
加
（
八
八
人
）
小
於
自
然
增
加
（
一
三

二
人
）
為
來
源
。

第
五
節 

 

就
業
人
口

依
文
獻
可
見
本
鄉
早
年
之
就
業
人
口
統
計
，
可
見

於
日
大
正
三
年
（
一
九
一
四
）《
臺
中
廳
治
一
斑
》
所

載
，
本
鄉
當
時
隸
屬
新
港
區
，
除
了
塗
厝
厝
庄
外
，
該

區
所
轄
區
域
為
今
日
本
鄉
範
圍
。

從
表
七
‧
一
‧
六
可
以
看
出
，
當
時
農
、
牧
、

林
、
漁
業
人
口
從
業
者
有
三
一
六
四
人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
之
九
十
七
，
其
中
農
作
人
口
佔
該
業
百
分
之
九
十
六
，

漁
業
佔
百
分
之
四
。
工
業
有
四
人
，
佔
千
分
之
一
。
商

業
及
交
通
業
有
七
四
人
，
佔
百
分
之
二
‧
二
六
。
公
務

第一章  日據時代人口變遷

表
七
‧
一
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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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
區
職
業
別
人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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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自
由
業
有
五
人
，
佔
千
分
之
一
‧
五
。
其
他
之
有
業

者
亦
有
五
人
，
佔
千
分
之
一
‧
五
。
如
果
前
表
不
分
從

業
者
和
從
屬
者
，
新
港
區
農
、
牧
、
林
、
漁
業
人
口
從

業
者
有
八
七
五
二
人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九
十
八
，
其
中

農
作
人
口
佔
該
業
百
分
之
九
十
七
，
漁
業
佔
百
分
之

三
。
工
業
有
一
五
人
，
佔
千
分
之
一
‧
六
。
商
業
及
交

通
業
有
一
四
四
人
，
佔
百
分
之
一
‧
六
一
。
公
務
及
自

由
業
有
一
一
人
，
佔
千
分
之
一
‧
二
三
。
其
他
之
有
業

者
亦
有
五
人
，
佔
千
分
之
○
‧
五
六
。
由
此
得
之
本
鄉

當
時
隸
屬
之
新
港
區
，
可
說
是
幾
近
完
全
的
農
業
人
口

結
構
。其

次
，
日
治
早
期
新
港
區
時
，
在
日
大
正
四
年

（
一
九
一
五
），
日
本
人
從
事《
第
二
次
臨
時
臺
灣
戶
口

調
查
結
果
表
》的
數
據
中
亦
有
較
精
確
的
本
鄉
人
口
職

業
別
的
統
計
，
詳
細
資
料
如
表
七
‧
一
‧
七
所
示
。

由
表
七
‧
一
‧
七
得
之
本
鄉
人
口
職
業
別
，
有
業

者
二
七
五
五
人
，
從
屬
者
三
四
八
○
人
。
在
有
業
者
方

面
，
農
、
牧
、
林
、
漁
業
有
二
千
一
百
六
十
四
人
，
佔

總
數
百
分
之
七
十
九
。
工
業
有
三
八
五
人
，
佔
總
數
百

分
之
十
四
。
商
業
及
交
通
業
佔
有
四
二
人
，
佔
總
數
百

分
之
一
‧
五
。
公
務
及
自
由
業
有
二
四
人
，
佔
總
數
千

分
之
八
‧
七
。
其
他
有
業
者
有
一
四
五
人
，
佔
總
數
百

分
之
五
‧
三
。
雜
業
二
一
人
，
佔
總
數
千
分
之
一
‧

六
。
無
業
者
有
六
人
，
佔
千
分
之
二
。
如
不
分
有
業
者

和
從
屬
者
，
農
、
牧
、
林
、
漁
業
有
五
二
八
八
人
，
佔

總
數
百
分
之
八
十
五
。
工
業
有
三
九
六
人
，
佔
總
數
百

分
之
六
‧
三
五
。
商
業
及
交
通
業
佔
有
一
一
二
人
，
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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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數
百
分
之
一
‧
八
。
公
務
及
自
由
業
有
四
一
人
，
佔

總
數
千
分
之
六
‧
五
八
。
其
他
有
業
者
有
三
一
六
人
，
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五
‧
六
。
雜
業
七
七
人
，
佔
總
數
千
分

之
一
‧
二
三
。
無
業
者
有
六
人
，
佔
千
分
之
○
‧
九

六
。

再
者
，
日
治
後
期
本
鄉
隸
屬
線
西
庄
，
茲
列
出
日

昭
和
九
年
（
一
九
三
四
）
線
西
庄
一
覽
，
有
關
人
口
職

業
別
，
從
中
大
致
可
以
了
解
本
鄉
當
時
人
口
就
業
狀

況
。
詳
細
資
料
如
表
七
‧
一
‧
八
所
示
。

從
表
七
‧
一
‧
八
得
之
本
鄉
所
屬
之
線
西
庄
，
其

就
業
人
口
仍
以
農
業
人
口
為
重
，
雖
然
相
比
於
日
治
前

期
，
本
鄉
農
業
人
口
佔
總
數
八
成
，
農
業
比
重
有
所
下

降
，
不
過
仍
是
本
鄉
或
線
西
庄
產
業
重
心
。
而
線
西
庄

的
工
商
業
和
交
通
業
比
重
偏
低
，
三
者
只
佔
總
數
百
分

之
三
‧
七
七
，
相
比
於
日
治
早
期
本
鄉
工
商
業
和
交
通

業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十
五
‧
五
，
明
顯
出
現
下
滑
趨

勢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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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一
節 

 
人
口
成
長

臺
灣
光
復
後
，
彰
化
並
未
立
即
設
縣
，
本
鄉
僅
為

線
西
的
一
部
分
未
獨
立
成
為
一
鄉
。
直
號
到
民
國
三
十

九
年
（
一
九
五
○
）
，
經
戶
口
總
檢
查
及
行
政
區
域
重

新
調
整
為
二
十
一
縣
市
後
，
彰
化
縣
產
生
，
本
鄉
另
設

鄉
治
，
遂
獨
立
成
為
一
鄉
，
劃
屬
彰
化
縣
，
但
原
名
新

港
鄉
，
共
十
三
村
。
後
改
稱
為
伸
港
鄉
。
根
據
民
國
四

十
年
（
一
九
五
一
）
，
彰
化
縣
戶
籍
統
計
資
料
顯
示
，

本
鄉
人
口
總
數
只
為
一
五
八
五
九
人
，
共
計
一
六
九

鄰
，
二
五
九
四
戶
、
每
戶
均
為
六
‧
一
一
人
、
每
平
方

公
里
則
僅
有
七
六
九
人
。
民
國
四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五

六
），
人
口
總
數
增
至
一
八
四
一
三
人
。
民
國
五
十
年

（
一
九
六
一
）
底
，
人
口
總
數
為
二
一
一
四
六
人
，
共

計
三
二
四
八
戶
、
每
平
方
公
里
達
一
○
一
五
人
。
民
國

第
二
章 

光
復
後
人
口
變
遷五
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六
六
）
底
，
人
口
總
數
增
為
二
三
二

九
七
人
，
共
計
三
四
○
○
戶
、
每
戶
平
均
高
達
六
‧
八

五
人
，
每
平
方
公
里
達
一
一
一
九
人
。
民
國
六
十
年

（
一
九
七
一
）
底
，
人
口
總
數
增
為
二
四
八
五
五
人
，

共
計
一
八
九
鄰
，
三
八
六
三
戶
、
每
戶
平
均
六
‧
四
三

人
、
每
平
方
公
里
達
一
一
九
三
人
。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
（
一
九
七
六
）
底
，
人
口
總
數
增
為
二
五
六
四
三
人
，

增
加
為
十
四
村
，
共
計
一
八
九
鄰
，
四
一
八
一
戶
、
每

戶
平
均
降
為
六
‧
一
三
人
、
每
平
方
公
里
仍
高
達
一
一

三
一
人
。

民
國
七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一
）
底
，
人
口
總
數
增
為

二
六
九
一
二
人
，
戶
數
為
四
九
二
一
戶
、
每
戶
平
均
人

數
則
降
為
五
‧
四
六
人
。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八

六
）底
，
人
口
總
數
增
為
二
八
八
三
八
人
，
增
加
為
一

九
八
鄰
，
五
四
八
九
戶
、
每
戶
平
均
為
五
‧
二
五
人
、

第二章 光復後人口變遷



第七篇  住民篇

444

 
 

鄉
志

第二章 光復後人口變遷

每
平
方
公
里
達
一
二
九
二
人
。
民
國
八
十
年（
一
九
九

一
）底
，
人
口
總
數
突
破
三
○
○
○
○
人
為
三
○
二
四

四
人
，
增
加
為
一
九
九
鄰
，
六
○
五
五
戶
、
每
戶
平
均

降
為
四
‧
九
九
人
、
每
平
方
公
里
達
一
三
五
四
人
。
民

國
八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九
六
）
底
，
人
口
總
數
達
三
二
三

八
○
人
，
增
加
為
二
○
一
鄰
，
六
六
八
九
戶
、
每
戶
平

均
則
降
為
四
‧
八
四
人
、
每
平
方
公
里
高
達
一
四
五
○

人
。
顯
見
本
鄉
人
口
成
長
情
形
，
在
總
量
上
看
來
，
呈

現
逐
年
微
幅
上
升
的
成
長
狀
態
，
戶
量
則
持
續
增
加
，

連
帶
使
每
戶
平
均
人
口
逐
年
下
降
，
在
面
積
固
定
下
，

人
口
密
度
則
逐
年
增
加
中
。
詳
細
資
料
如
表
七
‧
二
‧

一
所
示
。
二

第
二
節 
 

人
口
性
別
比

若
依
人
口
性
別
比
來
看
，
民
國
四
十
年（
一
九
五

一
）底
，
男
性
人
口
數
為
七
七
一
三
人
，
少
於
女
性
人

口
數
的
八
一
四
六
人
，
故
性
別
比（
每
百
女
子
數
所
當

男
子
數
）
約
為
九
五
比
一
○
○
。
至
民
國
五
十
年
（
一

九
六
一
）底
，
男
性
人
口
數
為
一
○
四
五
六
人
，
略
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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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
 

光
復
人
口
統
計
取
自
歷
年
之
彰
化
縣
政
府
編
，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要
覽
》
。

於
女
性
人
口
數
的
一
萬
零
六
九
○
人
，
性
別
比
約
為
九

八
比
一
○
○
。
至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六
六
）
底
，

男
性
人
口
數
為
一
一
六
七
二
人
，
較
女
姓
人
口
數
的
一

一
六
二
五
人
多
，
性
別
比
逐
漸
接
近
，
約
為
一
○
○
比

一
○
○
。
至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七
六
）
底
，
男
性

人
口
數
激
增
，
達
一
三
二
七
○
人
，
較
女
姓
人
口
數
的

一
二
三
七
三
人
多
，
性
別
比
約
為
一
○
七
比
一
○
○
。

至
民
國
七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一
）
底
，
男
性
人
口
數

為
一
三
九
四
五
人
，
而
女
性
人
口
數
僅
為
一
二
九
六
八

人
，
性
別
比
升
高
，
幾
乎
為
一
○
八
比
一
○
○
。
民
國

八
十
年
（
一
九
九
一
）
底
，
男
性
人
口
數
為
一
五
六
五

八
人
，
而
女
性
人
口
數
僅
達
一
四
五
八
六
人
，
性
別
比

為
一
○
七
比
一
○
○
。
至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九

六
）底
，
男
性
人
口
數
為
一
六
七
八
九
人
，
而
女
性
人

口
數
僅
達
一
五
五
九
一
人
，
性
別
比
又
升
高
為
一
○
八

比
一
○
○
。
顯
見
本
鄉
早
期
女
性
人
口
數
比
男
性
人
口

數
高
出
一
些
，
後
來
男
性
口
數
可
能
是
因
就
業
的
關

係
，
比
女
性
人
口
數
高
出
許
多
，
觀
察
近
年
來
男
女
性

別
比
可
謂
相
當
穩
定
，
大
約
在
一
○
七
比
一
○
○
左

右
。
詳
細
資
料
如
表
七
‧
二
‧
二
所
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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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口
年
齡
分
布

據
表
七
‧
二
‧
三
，
本
鄉
扶
養
比
與
人
口
年
齡
分

布
表
，
民
國
四
十
年
（
一
九
五
一
）
時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
上
人
口
只
有
四
一
九
人
，
約
佔
總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三

‧
六
，
十
四
歲
以
下
人
口
有
五
二
二
九
人
，
約
佔
總
人
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三
十
三
。
民
國
四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五

六
）時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有
四
四
五
人
，
約
佔
總
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二
‧
四
，
十
四
歲
以
下
人
口
有
八
四

三
一
人
，
約
佔
總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四
十
五
‧
八
。
民

國
五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六
六
）
時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
有
六
一
五
人
，
約
佔
總
人
數
數
的
百
分
之
二
‧
六
，
十

四
歲
以
下
人
口
有
一
一
○
四
八
人
，
約
佔
總
人
口
數
的

百
分
之
四
十
七
‧
四
。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七
六
）

時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已
增
為
一
○
二
○
人
，
約
佔

總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四
，
十
四
歲
以
下
人
口
則
漸
減
，

只
有
九
三
○
○
人
，
約
佔
總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三
十

六
。
民
國
七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一
）
時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
人
口
有
一
二
五
○
人
，
約
佔
總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四
‧

六
，
十
四
歲
以
下
人
口
降
為
九
○
六
二
人
，
約
佔
總
人
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三
十
三
‧
七
。
民
國
七
十
五
年（
一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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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六
）時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有
一
四
八
七
人
，
約

佔
總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五
‧
二
，
十
四
歲
以
下
人
口
降

為
九
二
九
二
人
，
約
佔
總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三
十
二
‧

二
。

民
國
八
十
年
（
一
九
九
一
）
時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
人
口
更
增
為
一
八
四
九
人
，
提
高
至
約
佔
總
人
口
數
的

百
分
之
六
‧
一
，
十
四
歲
以
下
人
口
則
再
減
為
八
九
七

二
人
，
僅
約
佔
總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二
十
九
‧
七
。
至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九
六
）
底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
口
更
高
達
二
二
七
五
人（
其
中
有
三
○
位
九
十
歲
以
上

高
齡
者
）
，
佔
總
人
口
數
的
比
例
也
激
增
至
百
分
之

七
，
達
到
高
齡
化
社
會
的
標
準
；
十
四
歲
以
下
人
口
更

降
為
八
五
二
五
人
，
約
佔
總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之
二
十
六

‧
三
。
由
此
可
見
本
鄉
人
口
，
由
於
節
制
生
育
及
營
養

改
善
與
醫
療
保
健
水
準
提
升
，
呈
現
老
年
人
口
持
續
升

高
，
幼
年
人
口
持
續
降
低
，
青
壯
年
人
口
穩
定
成
長
之

現
象
。若

根
據
扶
養
比（
即
老
年
及
幼
年
人
口
佔
青
壯
年

人
口
的
比
例
）分
析
人
口
年
齡
結
構
的
變
遷
狀
況
，
民

國
四
十
年
（
一
九
五
一
）
時
，
因
老
年
及
幼
年
人
口
較

少
，
扶
養
比
僅
約
為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‧
八
。
民
國
五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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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（
一
九
六
一
）
時
，
隨
著
幼
年
人
口
的
增
加
，
扶
養

比
高
達
百
分
之
一
百
零
二
。
民
國
六
十
年
（
一
九
七

一
）時
，
幼
年
人
口
呈
現
穩
定
成
長
，
扶
養
比
略
為
下

降
至
百
分
之
七
十
七
‧
九
四
。
民
國
七
十
年（
一
九
八

一
）時
，
幼
年
人
口
受
到
節
育
政
策
影
響
呈
現
明
顯
下

降
，
扶
養
比
更
下
降
至
百
分
之
六
十
二
。
民
國
八
十
年

（
一
九
九
一
）
時
，
在
老
年
人
口
增
加
及
幼
年
人
口
減

少
的
雙
重
影
響
，
扶
養
比
再
下
降
為
百
分
之
五
十
五
‧

七
六
。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九
六
）
時
，
扶
養
比
更

下
降
為
百
分
之
五
十
。
由
此
可
見
早
期
節
育
觀
念
未
普

及
造
成
幼
齡
人
口
偏
多
，
扶
養
比
甚
高
，
近
年
來
則
受

到
生
活
水
準
提
升
、
出
生
率
下
降
以
及
醫
療
保
健
水
準

提
升
，
呈
現
較
為
合
理
的
扶
養
比
。
詳
細
資
料
如
表
七

‧
二
‧
三
所
示
。

如
以
每
五
歲
為
一
階
層
，
本
鄉
人
口
年
齡
分
布
如

表
七
‧
二
‧
四
所
示
，
民
國
四
十
年
（
一
九
五
一
）

時
，
本
鄉
五
歲
以
下
人
口
佔
總
人
口
百
分
之
十
二
‧

九
，
五
至
十
歲
佔
百
分
之
十
‧
三
一
，
十
一
至
十
五
歲

佔
百
分
之
九
‧
八
，
十
五
至
二
十
歲
佔
百
分
之
八
‧
七

六
，
二
十
至
二
十
五
歲
佔
百
分
之
八
‧
三
七
，
二
十
五

至
三
十
歲
佔
百
分
之
六
‧
二
二
，
三
十
至
三
十
五
歲
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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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分
之
六
‧
○
五
，
三
十
五
至
四
十
歲
佔
百
分
之
六
‧

一
六
，
四
十
至
四
十
五
歲
佔
百
分
之
六
‧
一
二
，
四
十

五
至
五
十
歲
佔
百
分
之
六
‧
三
六
，
五
十
至
五
十
五
歲

佔
百
分
之
六
‧
七
九
，
五
十
五
至
六
十
歲
佔
百
分
之
五

‧
四
二
，
六
十
至
六
十
五
歲
佔
百
分
之
四
‧
一
，
六
十

五
至
七
十
歲
佔
百
分
之
一
‧
八
七
，
七
十
以
上
佔
百
分

之
零
‧
七
七
。
由
以
上
數
據
顯
示
本
鄉
當
時
人
口
年
齡

結
構
，
呈
現
人
口
金
字
塔
型
，
且
人
口
中
壯
年
人
口
女

性
多
餘
男
性
，
應
屬
於
開
發
中
的
社
會
型
態
。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九
六
）
時
，
本
鄉
五
歲
以

下
人
口
佔
總
人
口
百
分
之
八
‧
一
六
，
五
至
十
歲
佔
百

分
之
八
‧
四
五
，
十
一
至
十
五
歲
佔
百
分
之
九
‧
七

二
，
十
五
至
二
十
歲
佔
百
分
之
十
‧
四
二
，
二
十
至
二

十
五
歲
佔
百
分
之
八
‧
四
九
，
二
十
五
至
三
十
歲
佔
百

分
之
八
‧
七
二
，
三
十
至
三
十
五
歲
佔
百
分
之
八
‧
四

七
，
三
十
五
至
四
十
歲
佔
百
分
之
八
‧
二
四
，
四
十
至

四
十
五
歲
佔
百
分
之
六
‧
七
六
，
四
十
五
至
五
十
歲
佔

百
分
之
四
‧
五
九
，
五
十
至
五
十
五
歲
佔
百
分
之
三
‧

五
三
，
五
十
五
至
六
十
歲
佔
百
分
之
三
‧
八
九
，
六
十

至
六
十
五
歲
佔
百
分
之
三
‧
五
三
，
六
十
五
至
七
十
歲

佔
百
分
之
二
‧
九
三
，
七
十
以
上
佔
百
分
之
四
‧
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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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。
由
以
上
數
據
顯
示
，
相
較
於
民
國
四
十
年（
一
九

五
一
）人
口
年
齡
結
構
，
本
鄉
現
在
人
口
年
齡
結
構
，

六
十
歲
以
上
老
年
人
口
比
例
，
已
超
過
總
人
口
數
百
分

之
十
，
且
進
一
半
集
中
在
七
十
歲
以
上
。
此
外
，
十
五

歲
以
上
至
六
十
歲
每
隔
五
歲
的
年
齡
層
，
相
較
於
民
國

四
十
年
（
一
九
五
一
）
時
的
情
形
，
其
比
例
亦
從
百
分

之
五
、
六
上
升
至
百
分
之
八
多
左
右
，
比
例
明
顯
提
升

不
少
。
十
五
歲
以
下
年
齡
層
，
亦
從
百
分
之
九
至
十
三

之
間
，
下
降
到
百
分
之
八
至
十
之
間
。
人
口
年
齡
層
數

據
明
顯
的
改
變
，
反
應
本
鄉
朝
向
一
個
已
開
發
的
社
會

型
態
前
進
。

第
四
節 

 

本
鄉
人
口
增
減

據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要
覽
》
一
書
，
本
鄉
從
民
國
六

十
年
至
八
十
年
（
一
九
七
一
│
一
九
九
一
）
的
人
口
增

減
情
形
，
如
表
七
‧
二
‧
五
所
示
，
可
以
看
出
本
鄉
民

國
六
十
至
七
十
年
（
一
九
七
一
│
一
九
八
一
）
間
，
自

然
增
減
率
在
千
分
之
二
十
以
上
，
其
中
出
生
率
維
持
近

千
分
之
三
十
左
右
，
死
亡
率
在
千
分
之
六
以
下
，
反
應

高
出
生
率
低
死
亡
率
的
情
形
，
代
表
著
本
鄉
人
口
高
度

城
長
。
不
過
，
社
會
增
加
率
卻
呈
現
負
成
長
，
達
千
分

之
十
四
至
二
十
二
之
間
，
使
本
鄉
由
自
然
增
加
的
人

口
，
被
大
量
的
遷
出
人
口
抵
銷
，
造
成
人
口
成
長
並
沒

有
出
現
大
幅
度
上
升
情
形
，
大
約
維
持
在
千
分
之
八
至

十
左
右
。

民
國
七
十
五
至
八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六
│
一
九
九

一
）的
人
口
增
減
，
出
現
了
與
過
去
人
口
增
減
不
同
的

情
況
，
其
中
出
生
率
由
千
分
之
二
十
以
上
下
降
至
千
分

之
十
五
至
二
十
之
間
，
社
會
增
減
負
成
長
的
情
形
明
顯

下
降
許
多
，
由
千
分
之
十
四
至
二
十
二
減
到
千
分
之
二

至
五
左
右
。
自
然
與
社
會
增
減
相
減
，
本
鄉
人
口
成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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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少
有
千
分
之
十
左
右
的
增
加
。

綜
言
之
，
本
鄉
從
民
國
六
十
年
至
八
十
年（
一
九

七
一
│
一
九
九
一
）間
五
筆
的
人
口
增
減
資
料
，
顯
示

出
本
鄉
人
口
成
長
維
持
在
千
分
之
十
附
近
，
民
國
六
十

年
（
一
九
七
一
）
時
由
高
出
率
低
死
亡
率
，
以
及
高
百

分
比
的
負
社
會
增
加
率
決
定
，
至
民
國
七
十
至
八
十
年

（
一
九
八
一
│
一
九
九
一
）
間
則
由
穩
定
的
自
然
增
加

率
，
出
生
率
與
死
亡
率
相
差
在
千
分
之
十
五
左
右
，
以

及
較
低
百
分
比
的
負
社
會
增
加
率
決
定
。

第
五
節 

 

各
村
人
口
分
布

據
伸
港
鄉
戶
政
事
務
所
提
供
抄
錄
的
本
鄉
各
村
人

口
數
、
男
性
、
女
性
統
計
資
料
，
如
表
七
‧
二
‧
六
所

示
。
三

民
國
六
十
九
年（
一
九
八
○
）本
鄉
各
村
佔
全
鄉

人
口
比
例
，
新
港
村
百
分
之
十
一
‧
二
二
，
什
股
村
百

分
之
六
‧
九
四
，
海
尾
村
百
分
之
七
‧
○
八
，
全
興
村

百
分
之
六
‧
四
二
，
溪
底
村
百
分
之
八
‧
○
一
，
定
興

村
百
分
之
七
‧
七
九
，
泉
州
村
百
分
之
七
‧
三
九
，
泉

厝
村
百
分
之
六
‧
二
三
，
曾
家
村
百
分
之
七
‧
七
一
，

蚵
寮
村
百
分
之
七
‧
一
一
，
埤
墘
村
百
分
之
三
‧
六

五
，
七
嘉
村
百
分
之
五
‧
九
，
汴
頭
村
百
分
之
九
‧
六

六
，
大
同
村
百
分
之
四
‧
八
九
。

至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九
○
）
各
村
所
佔
全
鄉

人
口
比
例
，
新
港
村
百
分
之
十
七
‧
○
二
，
什
股
村
百

分
之
六
‧
九
，
海
尾
村
百
分
之
七
‧
○
六
，
全
興
村
百

分
之
六
‧
一
五
，
溪
底
村
百
分
之
六
‧
三
一
，
定
興
村

百
分
之
八
‧
一
，
泉
州
村
百
分
之
七
‧
一
，
泉
厝
村
百

分
之
四
‧
九
三
，
曾
家
村
百
分
之
七
‧
七
一
，
蚵
寮
村

百
分
之
五
‧
六
七
，
埤
墘
村
百
分
之
二
‧
八
一
，
七
嘉

村
百
分
之
六
‧
五
三
，
汴
頭
村
百
分
之
九
‧
三
三
，
大

同
村
百
分
之
五
‧
一
六
。
這
當
中
新
港
村
在
本
鄉
所
佔

人
口
比
例
，
其
成
長
率
最
大
，
達
百
分
之
五
‧
八
，
其

他
各
村
佔
全
鄉
人
口
比
例
則
明
顯
消
減
，
其
中
定

興
、
泉
厝
、
蚵
寮
等
村
減
少
一
個
百
分
點
以
上
。

時
至
現
在
，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（
一
九
九
八
）
各
村

所
佔
全
鄉
人
口
比
例
，
新
港
村
百
分
之
十
七
‧
六
八
，

什
股
村
百
分
之
六
‧
五
三
，
海
尾
村
百
分
之
六
‧
九

三 

各
村
人
口
資
料
抄
錄
自
伸
港
鄉
戶
政
事
務
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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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，
全
興
村
百
分
之
六
‧
○
四
，
溪
底
村
百
分
之
六
‧

五
六
，
定
興
村
百
分
之
八
‧
九
八
，
泉
州
村
百
分
之
七

‧
○
六
，
泉
厝
村
百
分
之
四
‧
五
，
曾
家
村
百
分
之
六

‧
三
二
，
蚵
寮
村
百
分
之
四
‧
五
二
，
埤
墘
村
百
分
之

三
‧
七
九
，
七
嘉
村
百
分
之
七
‧
六
九
，
汴
頭
村
百
分

之
八
‧
三
，
大
同
村
百
分
之
五
‧
○
七
。
其
中
定
興
、

埤
墘
、
七
嘉
、
定
興
等
村
，
所
佔
全
鄉
人
口
比
例
相
較

於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（
一
九
九
○
）
增
加
在
一
個
百
分
比

左
右
，
而
蚵
寮
、
汴
頭
二
村
則
減
少
了
一
個
百
分
點
左

右
。

第
六
節
　
就
業
人
口
與
產
業
結
構

若
根
據
滿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就
業
人
口
之
從
業
身

分
，
則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底
時
，
僱
主
尚
有
九
十
三
人
，

民
國
八
十
年
底
時
，
僱
主
僅
存
六
十
六
人
，
或
可
看
出

部
分
中
小
企
業
出
走
現
象
，
自
營
作
業
者
與
受
僱
者
的

變
化
不
大
，
無
酬
家
屬
工
作
者
則
有
明
顯
減
少
。
統
計

資
料
如
表
七
‧
二
‧
七
所
示
。

若
根
據
勞
動
力
參
與
率（
即
勞
動
力
人
口
佔
十
五

第二章 光復後人口變遷

歲
以
上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比
）
及
勞
動
力
就
業
率
（
即
就

業
者
人
口
佔
勞
動
力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比
）而
言
，
勞
動

力
參
與
率
，
從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七
六
）
的
百
分

之
九
十
三
‧
七
六
，
逐
年
下
降
，
民
國
七
十
五
年（
一

九
八
六
）時
為
百
分
之
九
十
二
‧
三
九
，
至
民
國
八
十

五
年
（
一
九
九
六
）
底
時
僅
為
百
分
之
九
十
一
‧
一

六
。
勞
動
力
就
業
率
，
則
起
伏
波
動
較
大
，
從
民
國
六
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七
六
）
的
百
分
之
六
十
三
‧
三
五
，
民

國
七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八
六
）
底
時
為
百
分
之
七
十
二
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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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四
，
至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九
六
）
底
時
為
百
分

之
六
十
五
‧
三
六
。
詳
細
資
料
如
表
七
‧
二
‧
八
所

示
。

一 
職
業
別
就
業
人
口
分
布

據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年
鑑
》
和
《
彰
化
縣
統
計
要
覽
》

一
書
，
民
國
四
十
、
四
十
五
、
五
十
、
五
十
五
年（
一

九
五
一
、
一
九
五
六
、
一
九
六
一
、
一
九
六
六
）本
鄉

的
就
業
人
口
別
顯
示
，
當
時
農
業
人
口
佔
本
鄉
民
就
業

大
宗
，
漁
業
次
之
。
在
民
國
四
十
年
（
一
九
五
一
）

時
，
農
業
人
口
佔
有
業
人
口
五
五
一
一
人
當
中
的
百
分

之
九
十
‧
三
一
；
民
國
四
十
五
年
時
，
農
業
人
口
佔
有

業
人
口
五
千
五
百
八
十
四
人
當
中
的
百
分
之
七
十
七
‧

六
三
，
漁
業
人
口
佔
百
分
之
二
‧
○
六
；
民
國
五
十
年

時
，
農
業
人
口
佔
有
業
人
口
七
千
三
百
零
二
人
當
中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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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
分
之
六
十
‧
二
七
，
漁
業
人
口
佔
百
分
之
十
七
‧
三

二
；
民
國
五
十
年
時
，
農
業
人
口
佔
有
業
人
口
當
中
的

百
分
之
五
十
五
‧
○
八
，
漁
業
人
口
佔
百
分
之
十
八
‧

九
六
。
從
民
國
四
十
年
到
五
十
五
年
本
鄉
就
業
人
口
變

化
，
可
以
看
出
農
業
人
口
比
例
逐
年
下
降
，
漁
業
人
口

比
例
至
民
國
五
十
五
年
時
，
已
佔
有
業
人
口
近
二
成
左

右
，
至
於
工
、
商
業
等
比
例
仍
屬
少
數
。
詳
細
資
料
如

表
七
‧
二
‧
九 

本
鄉
民
國
四
十
、
四
十
五
、
五
十
、
五

十
五
年
就
業
人
口
別
。

民
國
六
十
年
、
六
十
五
、
七
十
年（
一
九
七
一
、

一
九
七
六
、
一
九
八
一
）的
本
鄉
就
業
人
口
，
在
農
漁

獵
牧
林
及
其
他
有
關
工
作
者
方
面
，
民
國
六
十
年（
一

九
七
一
）
時
佔
本
鄉
有
業
人
口
百
分
之
八
十
二
‧
四

二
，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七
六
）
佔
百
分
之
六
十
三



 
 

鄉
志

第七篇  住民篇

459

第二章 光復後人口變遷

‧
四
二
，
民
國
七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一
）
佔
百
分
之
六
十

五
‧
六
五
。
在
技
術
工
匠
生
產
程
序
工
不
屬
他
類
工
人

方
面
，
民
國
六
十
年
（
一
九
七
一
）
時
佔
本
鄉
有
業
人

口
百
分
之
三
‧
三
六
，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（
一
九
七
六
）
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七
‧
七
七
，
民
國
七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
一
）佔
百
分
之
十
九
‧
四
七
。
至
於
本
鄉
有
業
人
口
佔

全
鄉
人
口
的
比
例
，
分
別
是
百
分
之
三
十
二
‧
六
五
、

百
分
之
四
十
‧
三
七
、
百
分
之
四
十
‧
八
七
。
詳
細
資

料
如
表
七
‧
二
‧
九 
本
鄉
民
國
六
十
、
六
十
五
、
七
十

年
就
業
人
口
別
。

民
國
七
十
五
、
八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六
、
一
九
九

一
）的
本
鄉
就
業
人
口
中
，
專
門
性
、
技
術
工
作
人
員

方
面
，
民
國
七
十
五
、
八
十
年（
一
九
八
六
、
一
九
九

一
）
所
佔
比
例
分
別
為
百
分
之
一
‧
三
五
、
二
‧
一

九
；
行
政
及
主
管
人
員
方
面
，
所
佔
比
例
民
國
七
十

五
、
八
十
年
（
一
九
八
六
、
一
九
九
一
）
都
為
百
分
之

一
‧
○
三
；
監
督
及
佐
理
人
員
方
面
，
所
佔
比
例
分
別

為
百
分
之
四
‧
七
三
、
四
‧
一
四
；
買
賣
工
作
人
員
方

面
，
所
佔
比
例
分
別
為
百
分
之
五
‧
七
八
、
三
‧
九

九
；
服
務
工
作
人
員
方
面
，
所
佔
比
例
分
別
為
百
分
之

五
‧
○
七
、
四
‧
四
七
；
農
林
漁
牧
狩
獵
工
作
人
員
方

面
，
所
佔
比
例
分
別
為
百
分
之
五
十
二
‧
七
九
、
五
十

三
‧
七
；
生
產
及
有
關
工
人
、
運
輸
設
備
操
作
工
及
體

力
工
方
面
，
所
佔
比
例
分
別
為
百
分
之
二
十
四
‧
五

四
、
二
十
六
‧
五
二
。
由
以
上
數
據
顯
示
，
本
鄉
農
農

林
漁
牧
業
人
口
仍
佔
就
業
人
口
二
分
之
一
；
工
業
生
產

人
口
已
達
四
分
之
一
，
其
中
又
以
生
產
監
督
及
領
班
原

動
力
廠
及
有
關
設
備
操
作
工
方
面
佔
百
分
之
八
十
八
至

八
十
九
；
商
業
與
服
務
業（
服
務
工
作
人
員
及
買
賣
工

作
人
員
）比
例
在
百
分
十
左
右
。
詳
細
資
料
如
表
七
‧

二
‧
九 

本
鄉
民
國
七
十
五
、
八
十
年（
一
九
八
六
、
一

九
九
一
）
就
業
人
口
別
。

綜
合
言
之
，
本
鄉
農
業
人
口
一
直
以
來
是
就
業
人

口
大
宗
，
近
十
年
還
保
持
超
過
一
半
以
上
的
數
目
，
而

工
商
業
方
面
比
重
日
益
增
加
，
除
了
可
以
從
本
鄉
都
市

計
劃
區
內
的
工
商
活
動
情
況
看
出
，
亦
可
從
本
鄉
就
業

人
口
在
工
商
業
的
比
重
看
出
端
倪
，
就
業
型
態
日
益
變

化
的
，
正
逐
漸
朝
向
工
商
業
化
的
都
市
型
態
發
展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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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

產
業
結
構
別
之
就
業
人
口
分
布

根
據
產
業
結
構
別
來
看
滿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就
業
人

口
分
布
，
則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（
一
九
七
四
）
底
時
，
初

級
產
業
的
就
業
人
口
比
為
百
分
之
六
十
三
‧
八
，
二
級

產
業
的
就
業
人
口
比
為
百
分
之
二
十
‧
一
；
三
級
產
業

的
就
業
人
口
比
為
百
分
之
十
六
。
民
國
六
十
七
年（
一

九
七
八
）底
時
，
初
級
產
業
的
就
業
人
口
比
為
百
分
之

六
十
四
，
二
級
產
業
的
就
業
人
口
比
為
百
分
之
十
五
‧

七
；
三
級
產
業
的
就
業
人
口
比
，
則
在
上
升
中
，
為
百

分
之
二
十
‧
三
。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（
一
九
八
四
）
底

時
，
初
級
產
業
的
就
業
人
口
比
為
百
分
之
五
十
九
‧
七

六
，
二
級
產
業
的
就
業
人
口
比
為
百
分
之
二
十
一
‧

四
；
三
級
產
業
的
就
業
人
口
比
，
則
為
百
分
之
十
八
‧

八
七
。民

國
八
十
年
（
一
九
九
一
）
底
時
，
初
級
產
業
的

農
林
畜
牧
業
的
就
業
人
口
數
下
降
為
僅
佔
總
就
業
人
口

數
的
百
分
之
五
十
一
‧
九
。
二
級
產
業
的
就
業
人
口
數

則
上
升
高
達
二
十
六
‧
五
二
；
三
級
產
業
的
就
人
口
佔

總
就
業
人
口
數
的
百
分
比
上
升
至
百
分
之
三
十
一
‧
五

八
。
詳
細
資
料
如
表
七
‧
二
‧
十
所
示
。

第二章 光復後人口變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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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

氏

第三章  姓氏

第
一
節 

 
本
鄉
主
要
姓
氏

據
民
國
四
十
五
年（
一
九
五
六
）《
臺
灣
人
口
姓
氏

分
佈
》一
書
，
當
時
本
鄉
姓
氏
分
布
，
總
戶
數
四
五
一

六
戶
，
福
建
籍
四
四
九
四
戶
，
廣
東
籍
六
戶
，
外
省
籍

一
六
戶
。
第
一
大
姓
柯
姓
一
一
三
六
戶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
之
二
十
五
‧
一
六
，
第
二
大
姓
周
姓
四
八
○
戶
，
佔
總

數
百
分
之
十
‧
六
三
，
第
三
大
姓
林
姓
四
三
一
戶
，
佔

總
數
百
分
之
九
‧
五
四
，
第
四
大
姓
黃
姓
四
二
三
戶
，
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九
‧
三
七
，
第
五
大
姓
陳
姓
三
二
○

戶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七
‧
○
九
，
第
六
大
姓
曾
姓
二
九

六
戶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六
‧
五
五
，
第
七
大
姓
姚
姓
一

九
二
戶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四
‧
二
五
，
第
八
大
姓
李
姓

一
六
六
戶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三
‧
六
八
，
第
九
大
姓
王

姓
一
五
六
戶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三
‧
四
五
，
第
十
大
姓

洪
姓
一
四
四
戶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三
‧
一
九
，
第
十
一

大
姓
張
姓
一
○
七
戶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二
‧
三
七
，
第

十
二
大
姓
薛
姓
九
○
戶
，
佔
總
數
百
分
之
一
‧
九
九
，

其
餘
分
別
是
蔡
姓
七
二
戶
，
許
姓
五
六
戶
，
何
姓
五
二

戶
，
蘇
姓
四
六
戶
，
楊
姓
四
一
戶
（
外
省
籍
四
戶
）
，

劉
姓
三
一
戶
（
二
戶
廣
東
籍
，
二
戶
外
省
籍
）
，
鄭
姓

三
○
戶
，
謝
姓
二
八
戶
（
三
戶
廣
東
籍
）
，
吳
姓
二
○

戶
，
葉
姓
一
八
戶
（
一
戶
外
省
籍
）
，
施
姓
一
八
戶
，

趙
姓
一
二
戶
，
辛
姓
一
二
戶
，
蕭
姓
一
一
戶
，
董
姓
一

○
戶
，
彭
姓
九
戶
，
賴
姓
九
戶
（
三
戶
外
省
籍
）
，
粘

姓
八
戶
，
呂
姓
八
戶
，
高
姓
六
戶
，
雲
姓
五
戶
，
孫
姓

三
戶
，
莊
姓
三
戶
，
郭
姓
三
戶
，
侯
姓
三
戶
，
廖
姓
二

戶
，
朱
姓
二
戶
，
盧
姓
二
戶
，
梁
姓
二
戶（
一
戶
外
省

籍
）
，
范
姓
二
戶
，
歐
姓
二
戶
，
顧
姓
二
戶
，
徐
、

江
、
羅
、
潘
、
鍾
、
沈
、
戴
、
宋
（
廣
東
籍
）
、
卓
、

紀
、
白
、
尤
、
巫
、
嚴
、
倪
、
俞
、
文
、
浩
等
各
一

戶
。
以
上
前
十
大
姓
佔
本
鄉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八
十
二
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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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一
，
戶
數
三
七
四
四
。

至
今
，
據
民
國
八
十
六
年（
一
九
九
七
）《
彰
化
縣

電
話
號
碼
簿
》統
計
，
本
鄉
共
有
一
○
九
個
姓
氏
。
主

要
姓
氏
有
：
柯
、
黃
、
林
、
陳
、
周
、
曾
、
姚
、
李
、

王
、
洪
、
張
、
蔡
、
許
、
楊
、
薛
、
何
、
謝
、
蘇
、

吳
、
鄭
等
。
其
中
以
柯
姓
名
列
本
鄉
第
一
大
姓
，
約
為

全
鄉
總
戶
數
二
成
左
右
。
另
外
，
林
、
周
、
黃
、
陳
等

四
姓
亦
各
佔
全
鄉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十
左
右
，
總
計
前
五

大
姓
佔
全
鄉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五
十
七
‧
一
，
戶
數
三
七

九
一
。
本
鄉
前
十
大
性
佔
全
鄉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八
十
‧

二
，
戶
數
五
三
三
一
。
此
資
料
相
較
於
民
國
四
十
五
年

（
一
九
五
六
）
的
統
計
，
其
中
第
一
大
姓
柯
姓
少
了
五

個
百
分
點
，
原
第
二
大
姓
周
姓
從
佔
全
鄉
戶
數
百
分
之

十
‧
六
三
，
減
至
百
分
之
八
‧
一
，
排
名
落
居
第
五

位
。
黃
、
林
、
陳
三
大
姓
在
本
鄉
所
佔
百
分
比
變
化
則

不
大
。
另
曾
、
姚
、
李
、
王
、
洪
、
張
等
姓
排
名
仍
為

此
不
變
。
各
姓
氏
排
列
順
序
和
所
佔
本
鄉
總
數
百
分

比
，
如
表
七
‧
三
‧
一
所
示
：

茲
再
據《
進
步
、
飛
騰
：
伸
港
鄉
│
鄉
鎮
建
設
暨

各
村
電
話
聯
絡
名
冊
》為
樣
本
，
經
統
計
後
發
現
，
本

鄉
各
村
前
二
十
大
姓
氏
之
戶
數
的
主
要
分
布
區
域
中
，

本
鄉
第
一
大
姓
柯
姓
主
要
分
布
七
嘉
、
溪
底
、
汴
頭
、

新
港
等
村
，
都
超
過
二
百
戶
，
其
次
為
定
興
、
埤
墘
、

大
同
等
村
，
前
二
村
超
過
百
戶
，
後
一
村
佔
該
村
戶
數

三
分
之
一
。
第
二
大
姓
黃
姓
主
要
分
布
在
全
興
、
定

興
、
新
港
等
村
，
都
超
過
百
戶
，
尤
其
是
全
興
黃
姓
超

過
該
村
戶
數
百
分
之
四
十
。
第
三
大
姓
林
姓
則
分
布
在

海
尾
、
新
港
二
村
，
特
別
是
海
尾
村
林
姓
佔
該
村
戶
數
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以
上
。
第
四
大
姓
周
姓
分
布
於
泉
厝
、

泉
州
、
新
港
等
村
，
亦
都
超
過
百
戶
，
然
其
戶
數
在
二

村
所
佔
比
例
都
沒
有
超
過
一
半
戶
數
。
第
五
大
姓
陳
姓

以
新
港
村
最
多
超
過
百
戶
，
其
餘
什
股
、
全
興
、
定

興
、
泉
州
等
村
都
有
五
十
或
以
上
的
戶
數
，
此
外
，
本

鄉
五
大
姓
之
外
的
百
家
姓
中
，
曾
姓
集
中
本
鄉
曾
家

村
，
超
過
該
村
總
戶
數
一
半
，
薛
姓
集
中
在
蚵
寮
村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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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
過
該
村
五
分
之
之
一
戶
數
並
佔
本
鄉
薛
姓
總
戶
數
百

分
之
百
分
之
八
十
。
蘇
姓
集
中
在
汴
頭
，
佔
本
鄉
蘇
姓
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四
十
五
‧
五
九
。
本
鄉
姚
姓
以
新
港
、

汴
頭
居
多
，
都
超
過
百
戶
，
李
姓
分
布
海
尾
村
最
多
，

周
姓
分
布
在
泉
州
、
泉
厝
村
最
多
，
黃
姓
分
布
在
全

興
、
定
興
村
最
多
，
曾
姓
多
分
布
曾
家
村
，
姚
姓
多
分

布
在
汴
頭
、
新
港
村
最
多
，
新
港
村
中
又
以
后
湖
一
帶

為
多
。
李
姓
則
多
分
布
在
什
股
村
，
超
過
該
村
五
分
之

一
戶
數
，
佔
本
鄉
李
姓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三
十
六
‧
六

一
。
以
下
列
出
本
鄉
前
二
十
大
姓
與
其
在
各
村
的
戶

數
，
如
表
七
‧
三
‧
二
所
示
。

第
二
節 

 

本
鄉
各
村
姓
氏
分
布

有
關
本
鄉
各
村
姓
氏
分
布
之
統
計
，
茲
依
次
列
出

各
村
各
姓
氏
累
積
統
計
表
，
並
略
述
其
戶
數
比
例
。

新
港
村

該
村
姓
氏
共
有
六
十
八
姓
，
其
戶
數
多
寡
排
名
，

與
本
鄉
前
二
十
大
姓
的
排
名
雷
同
，
除
李
姓
在
第
十
排

第三章  姓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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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
名
外
，
其
餘
排
名
無
異
。
柯
姓
為
第
一
大
姓
，
佔
該
村

戶
數
百
分
之
十
八
‧
四
七
，
第
二
至
六
大
姓
分
別
佔
該

村
戶
數
百
分
之
八
至
十
之
間
，
累
計
前
六
大
姓
除
柯
姓

外
，
姚
、
黃
、
陳
、
周
、
林
等
姓
，
佔
該
村
戶
數
百
分

之
六
十
四
‧
二
，
再
累
計
至
前
十
大
姓
則
佔
百
分
之
七

十
八
‧
○
一
，
其
餘
戶
數
為
另
六
十
二
姓
分
布
，
可
見

已
相
當
都
市
化
的
新
港
村
，
戶
數
仍
集
中
在
少
數
姓

氏
，
且
與
本
鄉
姓
氏
排
名
大
致
相
同
。

什
股
村

該
村
共
有
三
十
四
姓
，
李
姓
為
大
姓
，
佔
總
戶
數

百
分
之
二
十
一
‧
○
九
，
第
二
至
四
大
姓
林
、
陳
、
姚

等
姓
，
所
佔
比
例
在
百
分
之
十
至
十
七
之
間
，
第
五
至

第三章  姓氏

▼新港村新港路旁昔日商家店面

▲新港村古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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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姓氏

六
大
姓
陽
、
黃
二
姓
，
則
佔
百
分
之
五
至
六
之
間
，
累

計
前
六
大
姓
佔
該
村
戶
數
百
分
之
七
十
四
‧
八
四
，
累

計
前
九
大
姓
則
佔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八
十
四
‧
一
四
，
因

此
得
知
該
村
姓
氏
雖
多
，
除
柯
、
周
二
姓
外
，
仍
集
中

在
幾
個
本
鄉
常
見
的
大
姓
。

大
同
村

該
村
共
有
二
十
七
姓
，
柯
姓
為
第
一
大
姓
佔
百
分

之
二
十
九
‧
九
，
大
約
近
三
成
戶
數
。
第
二
至
八
大
姓

陳
、
王
、
周
、
林
、
黃
、
李
、
謝
等
姓
，
所
佔
比
例
介

於
百
分
之
四
至
百
分
之
八
之
間
，
第
九
至
十
三
大
姓

許
、
蔡
、
姚
、
黃
、
張
等
姓
，
則
介
於
百
分
之
二
至
四

之
間
，
累
計
前
八
大
姓
佔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七
十
二
‧
二

八
。

海
尾
村

該
村
共
有
四
十
一
姓
，
林
姓
為
第
一
大
姓
，
佔
百

分
之
二
十
五
‧
六
的
戶
數
。
第
二
至
七
大
姓
周
、
黃
、

王
、
蔡
、
柯
、
李
等
姓
，
所
佔
比
例
介
於
百
分
之
五
至

十
一
之
間
，
第
八
至
十
二
大
姓
曾
、
陳
、
洪
、
鄭
、
蘇

等
姓
，
所
佔
比
例
介
於
百
分
之
二
至
四
之
間
。
累
計
前

七
大
姓
佔
該
村
戶
數
百
分
之
六
十
八
‧
三
四
，
累
計
前

十
二
大
姓
則
佔
百
分
之
八
十
三
‧
五
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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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興
村

該
村
共
有
四
十
二
姓
，
黃
姓
為
第
一
大
姓
，
佔
有

百
分
之
三
十
九
‧
七
二
的
戶
數
。
第
二
大
姓
陳
姓
則
有

百
分
之
十
五
‧
九
四
，
第
三
大
姓
林
姓
亦
有
百
分
之
八

‧
三
一
，
第
四
至
七
大
姓
王
、
張
、
曾
、
洪
等
姓
，
所

佔
比
例
介
於
百
分
之
三
至
五
之
間
。
累
計
該
村
前
二
大

姓
佔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四
十
六
‧
八
八
，
將
近
一
半
的
戶

數
。
累
計
前
七
大
姓
則
有
百
分
之
八
十
一
‧
○
七
。

定
興
村

該
村
共
有
四
十
七

姓
，
柯
姓
為
第
一
大
姓
，

佔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二
十
七

‧
五
。
第
二
大
姓
黃
姓
則

佔
有
百
分
之
十
九
‧
三

八
，
第
三
大
姓
陳
姓
亦
有

百
分
之
十
，
第
四
大
姓
林

姓
有
百
分
之
八
‧
一
三
，

第
五
大
姓
王
姓
佔
有
百
分

之
五
‧
七
八
。
累
計
該
村

前
五
大
姓
，
共
佔
有
該
村
戶
數
百
分
之
七
十
‧
七
九
，

可
見
姓
氏
相
當
集
中
在
少
數
姓
氏
。

溪
底
村

該
村
共
有
三
十
八
姓
，
柯
姓
為
第
一
大
姓
，
佔
有

百
分
之
五
十
‧
二
的
戶
數
，
超
過
該
村
一
半
戶
數
。
第

二
大
姓
姚
姓
則
有
百
分
之
十
一
‧
六
七
，
第
三
大
姓
陳

姓
則
有
百
分
之
七
‧
三
九
，
第
四
大
姓
王
姓
則
有
百
分

第三章  姓氏

▲大同村古厝

▲海尾村古厝(一)

▲海尾村古厝(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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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四
‧
二
八
，
第
五
大

姓
黃
姓
則
有
百
分
之
三

‧
五
。
累
計
前
五
大
姓

所
佔
比
例
為
七
十
七
‧

○
四
。

泉
州
村

該
村
共
有
四
十
二

姓
，
周
姓
為
第
一
大

姓
，
佔
有
百
分
之
三
十

九
‧
一
八
的
戶
數
比

例
。
第
二
至
四
大
姓

林
、
陳
、
黃
等
姓
，
所
佔
戶
數
介
於
百
分
之
七
至
十
之

第三章  姓氏

▲全興村古厝

▲溪底村古厝

▲泉州村古厝



第七篇  住民篇

468

 
 

鄉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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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，
第
五
、
六
大
姓
柯
、
曾
二
姓
，
則
在
百
分
之
四
至

五
左
右
。
累
計
前
三
大
姓
，
佔
有
該
村
戶
數
百
分
之
五

十
八
‧
二
一
，
前
六
大
姓
則
有
百
分
之
七
十
四
‧
七

五
。

泉
厝
村

該
村
共
有
二
十
六
姓
，
周
姓
為
第
一
大
姓
，
佔
總

戶
數
百
分
之
四
十
五
‧
八
三
。
第
二
至
六
大
姓
洪
、

陳
、
李
、
林
、
黃
等
姓
，
所
佔
比
例
介
於
百
分
之
五
至

九
之
間
。
累
計
前
六
大
姓
，
佔
有
該
村
戶
數
百
分
之
八

十
‧
○
一
。

曾
家
村

該
村
共
有
二
十
九
姓
，
曾
姓
為
第
一
大
姓
，
佔
有
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五
十
七
‧
六
，
超
過
一
半
的
戶
數
。
第

二
大
姓
王
姓
佔
有
百
分
之
九
‧
七
五
的
戶
數
，
第
三
至

六
大
姓
所
佔
比
例
則
介
於
百
分
之
四
至
六
之
間
，
累
計

前
六
大
姓
戶
數
，
共
佔
有
該
村
戶
數
百
分
之
八
十
六
‧

六
三
，
可
見
其
姓
氏
相
當
集
中
。

蚵
寮
村

該
村
共
有
二
十
八
大
姓
，
薛
姓
為
第
一
大
姓
，
佔
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二
十
三
‧
五
三
，
林
姓
為
第
二
大
姓
，

佔
該
村
百
分
之
二
十
二
‧
三
五
戶
數
，
第
三
大
姓
陳
姓

則
有
百
分
之
十
二
‧
三
五
戶
數
，
第
四
大
姓
洪
姓
亦
有

百
分
之
九
‧
一
二
，
第
五
大
姓
黃
姓
也
有
百
分
之
七
‧

六
五
，
第
六
大
姓
蔡
姓
則
有
五
‧
五
九
。
累
計
該
村
前

三
大
姓
佔
有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五
十
八
‧
二
三
，
前
六
大

姓
則
有
百
分
之
八
十
‧
五
九
。

七
嘉
村

該
村
共
有
四
十
四
姓
，
柯
姓
為
第
一
大
姓
，
有
百

分
之
五
十
一
‧
二
五
的
戶
數
，
超
過
該
村
一
半
戶
數
。

第
二
至
五
大
姓
黃
、
陳
、
姚
、
林
等
姓
，
所
佔
比
例
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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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姓氏

▲泉厝村古厝

於
百
分
之
四
至
七
之
間
。

累
計
該
村
前
五
大
姓
，
共

佔
有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七
十

四
‧
○
八
，
明
顯
反
映
姓

氏
集
中
現
象
。

埤
墘
村

該
村
共
有
四
十
三

姓
，
柯
姓
為
第
一
大
姓
，

佔
有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五
十

一
‧
二
五
，
超
過
該
村
一

半
戶
數
。
第
二
至
四
大
姓
林
、
陳
、
黃
等
姓
，
所
佔
比

▲七嘉村古厝

▲蚵寮村古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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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
介
於
百
分
之
四
至
七
之
間
，
第
八
大
姓
則
有
百
分
之

二
‧
五
戶
數
。
累
計
前
五
大
姓
，
佔
有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
七
十
‧
三
一
。

汴
頭
村

該
村
共
有
三
十
二
姓
，
柯
姓
為
第
一
大
姓
，
佔
有

戶
數
百
分
四
十
四
‧
三
，
第
二
大
姓
姚
姓
則
佔
有
百
分

之
十
八
‧
四
四
，
第
三
大
姓
何
姓
亦
佔
有
百
分
之
七
‧

七
八
的
戶
數
，
第
四
大
姓
蘇
姓
也
占
有
百
分
之
五
‧
六

一
，
第
五
至
七
大
姓
林
、
陳
、
黃
等
姓
，
其
比
例
則
介

於
百
分
之
二
至
四
之
間
。
累
計
該
村
前
七
大
姓
，
佔
有

總
戶
數
百
分
之
八
十
五
‧
三
五
。

第
三
節 

 

本
鄉
鄉
民
姓
氏
與
宗
親
組
織

由
前
述
統
計
，
可
見
本
鄉
各
村
有
顯
著
的
同
姓
聚

落
之
存
在
。
從
本
鄉
開
拓
至
今
，
有
史
記
載
大
約
二
百

七
十
多
年
的
歷
史
（
參
見
開
拓
篇
）
，
先
民
從
中
國
大

陸
遷
徙
至
此
，
或
從
臺
灣
其
他
地
方
遷
移
本
鄉
，
都
明

顯
呈
現
同
宗
同
姓
群
居
的
特
性
。
早
期（
清
雍
正
、
乾

隆
年
間
）柯
、
周
二
姓
最
先
墾
殖
與
定
居
於
本
鄉
，
據

各
村
田
野
的
古
厝
探
訪
，
發
現
到
本
鄉
柯
姓
的
源
流
大

多
為
濟
陽
衍
派
，
來
自
福
建
省
泉
州
府
晉
江
縣
，
本
鄉

埤
墘
、
汴
頭
、
七
嘉
、
大
同
、
定
興
、
溪
底
等
村
都
可

見
其
三
合
院
的
存
在
，
尤
其
是
埤
墘
、
汴
頭
、
溪
底
等

村
，
配
合
前
文
各
村
姓
氏
分
布
表
所
示
，
柯
姓
也
為
所

提
各
村
第
一
大
姓
。
至
於
周
姓
主
要
以
泉
州
、
泉
厝
二

村
為
群
居
地
，
其
源
流
大
多
為
汝
南
衍
派
，
泉
州
、
泉

厝
二
村
各
有
一
間
周
姓
宗
祠
，
名
為
「
愛
蓮
堂
」
，
來

自
福
建
省
泉
州
府
晉
江
縣
。
另
外
，
汴
頭
、
埤
墘
等
村

第三章  姓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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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
有
姚
姓
歷
山
傳
芳
、
何
姓
廬
江
衍
派
堂
號
。

本
鄉
開
墾
後
期
（
清
朝
末
年
）
，
曾
、
王
等
姓
群

居
於
本
鄉
曾
家
村
一
帶
，
其
姓
氏
源
流
為
龍
山
衍
派
、

太
原
衍
派
，
薛
、
林
、
陳
等
姓
從
彰
化
縣
芳
苑
鄉
等
地

遷
移
至
本
鄉
蚵
寮
村
，
其
姓
氏
源
流
為
河
東
衍
派
、
西

河
衍
派
、
潁
川
衍
派
等
。
什
股
村
李
、
林
、
陳
等
姓
，

其
堂
號
分
別
是
隴
西
衍
派
、
西
河
衍
派
、
潁
川
衍
派
，

另
該
村
亦
可
發
現
王
姓
太
原
衍
派
堂
號
、
曾
姓
龍
山
衍

派
、
姚
姓
歷
山
傳
芳
等
。
海
尾
村
林
、
周
、
黃
等
姓
，

其
姓
氏
源
流
之
堂
號
分
別
是
西
河
衍
派
、
汝
南
衍
派
、

江
夏
衍
派
或
紫
雲
傳
芳
。
全
興
村
從
大
肚
溪
河
床
地
而

為
溪
埔
地
時
，
早
先
由
黃
姓
移
入
墾
殖
，
其
姓
氏
源
流

之
堂
號
為
江
夏
衍
派
、
江
夏
傳
芳
、
紫
雲
傳
芳
，
另
外

該
村
林
姓
堂
號
為
西
河
衍
派
、
洪
姓
為
燉
煌
衍
派
。
至

於
本
鄉
新
港
村
、
大
同
村
大
姓
除
柯
、
周
、
黃
、
陳
等

姓
，
與
其
他
村
落
姓
氏
源
流
相
同
，
新
港
村
后
湖
一
帶

早
先
則
大
多
為
姚
姓
歷
山
堂
或
歷
山
傳
芳
墾
居
地
。

綜
言
之
，
本
鄉
自
開
墾
以
來
，
即
有
同
宗
同
姓
的

聚
落
形
態
，
至
今
仍
然
存
在
，
雖
有
可
能
有
外
移
人
口

現
象
，
但
不
至
影
響
聚
落
同
姓
群
居
形
態
。
早
期
開
墾

時
大
多
為
柯
、
周
二
姓
，
至
本
鄉
土
地
逐
漸
向
北（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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肚
溪
）
、
向
西
（
臺
灣
海
峽
）
擴
增
，
曾
、
薛
、
林
、

陳
、
黃
等
等
姓
，
以
及
原
本
的
柯
、
周
二
姓
鄉
民
，
也

先
後
至
本
鄉
墾
殖
與
定
居
，
發
展
至
今
面
貌
。
其
次
，

本
鄉
新
港
村
與
其
鄰
近
各
村
一
帶
為
街
市
中
心
，
隨
著

經
濟
的
日
益
發
展
，
其
同
宗
同
姓
形
態
則
較
不
明
顯
。

第
四
節 

 

祠
堂

第
一
項 

 

泉
州
村
周
氏
宗
祠
愛
蓮
堂

「
周
氏
宗
祠
愛
蓮
堂
」
，
位
於
泉
州
村
泉
州
路
八

十
五
號
，
建
於
同
治
六
年
。
其
祭
祀
方
式
為
祖
先
祭

拜
，
祖
籍
在
福
建
省
泉
州
府
晉
江
縣
十
六
都
西
州
鄉
，

祭
祖
日
期
為
春
秋
二
祭
，
分
別
是
農
曆
正
月
十
五
日
和

十
一
月
十
五
日
。
來
臺
始
祖
為
嘉
慶
年
間
，
至
本
鄉
開

墾
的
周
朝
茲
、
周
道
背
，
周
�
九
等
全
族
。

現
在
的
祠
堂
建
造
，
有
一
則
感
人
的
故
事
，
傳
說

鹿
港
丁
家
（
辜
顯
榮
的
女
婿
丁
瑞
彬
，
曾
任
省
議
員
）

的
祖
先
，
看
中
伸
港
的
一
塊
地
，
認
為
是
脈
穴
、
好
風

水
，
擇
此
埋
葬
其
先
人
，
墓
園
坐
東
向
西
，
向
泉
州
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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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
。
自
此
以
後
，
所

向
之
處
狗
不
吠
、
雞

不
啼
、
人
畜
發
生
災

難
，
庄
人
乃
請
彰
化

的
地
理
師
來
勘
驗
。

地
理
師
云
：
丁
厝
墓

葬
的
是
虎
穴
才
會
發

生
災
難
，
破
解
之
道

必
須
建
祠
堂
，
形
狀

似
虎
廚（
櫃
）截
之
。

但
是
此
舉
對
地
理
師

非
常
不
利
，
該
地
理

師
也
是
姓
周
，
因
是

同
宗
願
捨
己
救
親

堂
。
祠
堂
就
此
而
建
，
地
理
師
索
好（
排
好
）羅
庚（
羅

盤
）定
位
，
回
去
不
久
就
辭
世
，
至
今
泉
州
厝
人
仍
十

分
懷
念
他
。
此
外
，
該
間
祠
堂
原
懸
掛
「
文
魁
」
匾
額

（
古
早
御
賜
）
及
香
爐
等
古
物
，
至
今
己
被
宵
小
盜

去
，
早
期
很
多
雕
功
精
緻
的
神
主
牌
也
不
復
見
。

第
二
項 

 

泉
厝
村
周
氏
宗
祠
愛
蓮
堂

「
周
氏
宗
祠
愛
蓮
堂
」
，
位
於
泉
厝
村
菅
林
，
建

於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（
一
九
八
二
）
，
負
責
人
是
周
金
順

先
生
。
在
這
以
前
，
來
台
先
人
自
大
陸
祖
厝
（
宗
祠
）

奉
回
香
爐
在
族
人
廳
堂
供
奉
，
每
年
農
曆
十
一
月
二
十

四
祭
祖
，
全
族
與
祭
。
開
基
祖
為
周
紹
基
，
祖
籍
在
福

建
省
泉
州
府
晉
江
縣
十
四
都
圍
頭
岑
下
鄉
。
來
台
始
祖

周
應
滿
，
清
康
熙
末
或
雍
正
初
，
推
定
應
是
一
七
二
四

年
。
該
堂
為
一
祖
祠
，

祠
內
有
「
文
魁
」
一
大

匾
額
，
對
聯
如
下
：

「
維
明
逸
進
乾
慶
斗
榮

淨
御
，
文
應
日
郁
起
世

運
時
興
隆
」
、
「
詩
書

彰
泉
德
黼
黻
繼
宗
功
，

啟
迪
鴻
猶
永
貽
謀
燕
翼

長
」
。自

立
堂
號「
愛
蓮
」

乃
擷
取
宋
理
學
名
宦
周

▲泉州村周氏宗祠愛蓮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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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泉厝村周氏愛蓮堂落成時面貌（周水波拍攝）



 
 

鄉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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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
頤
先
哲
所
著
愛
蓮
說

中
，
「
蓮
出
於
污
泥
而

不
染
」
之
「
愛
蓮
」
二

字
為
周
氏
堂
號
。

始
祖
紹
基
公
字
起

東
，
南
宋
慶
宗
朝
登
戊

辰
科
進
士
。
因
元
入

侵
，
大
將
軍
張
世
傑
、

丞
相
陸
秀
夫
輔
帝
昺
，

駕
由
泉
港
南
幸
，
時
公

漕
運
隨
後
水
行
，
聞
元

黨
蒲
壽
庚
據
鯉
城
，
公

外
洋
抵
圍
澳
灣
泊
舟
，
遣
人
偵
察
壽
庚
實
息
，
啟
開
航

從
帝
，
而
駕
從
銀
同
金
浦
南
下
，
追
隨
不
及
。

公
與
抗
元
民
族
英
雄
文
天
祥
、
陸
秀
夫
為
國
朝
代

之
官
，
國
難
當
頭
，
為
保
國
衛
民
，
不
計
生
死
，
同
仇

敵
愾
，
但
天
命
所
至
，
終
身
不
仕
。
雖
經
七
百
餘
載
，

其
墓
園
尚
存
，
列
為
文
物
保
護
。

吾
族
祖
廟
建
在
圍
頭
，
先
祖
運
賢
公
，
曾
於
光
緒

廿
六
年
前
往
謁
祖
，
並
編
纂
族
譜
，
不
遺
餘
力
，
志
在

不
忘
先
人
根
本
，
使
此
一
珍
貴
資
料
傳
留
後
世
。

來
臺
歷
代
先
祖
，
久
欲
建
一
宗
祠
，
以
期
永
祀
，

惟
以
經
費
闕
如
，
難
求
實
現
，
後
其
子
孫
共
同
發
起
恭

建
宗
祠
之
議
。
民
國
七
十
一
年
二
月
，
開
始
鳩
工
興

建
，
同
年
十
月
竣
工
，
周
氏
宗
祠
，
終
告
落
成
，
從
此

先
祖
安
靈
有
所
，
祭
祀
無
缺
，
實
現
歷
代
先
人
遺
志
。

本
族
譜
牒
，
於
光
緒
廿
六
年
運
賢
公
過
長
山
謁
祖

時
抄
錄
，
自
三
月
廿
三
日
至
七
月
廿
日
始
行
攜
回
返

臺
，
為
時
四
月
，
令
後
代
子
孫
敬
佩
無
已
，
惜
抄
回
之

原
始
族
譜
，
不
幸
散
佚
或
蠹
蝕
，
未
臻
完
整
，
而
代
代

繁
衍
，
子
孫
日
見
增
多
，
舊
時
族
譜
，
亟
待
重
修
，
以

符
現
實
需
要
，
此
次
重
修
族
譜
，
困
難
重
重
，
幸
已
排

除
萬
難
，
編
印
成
帙
，
每
家
一
冊
，
從
而
確
知
宗
族
根

源
，
進
而
瞭
解
宗
族
關
係
。

際
茲
本
宗
祠
落
成
，
舉
行
安
靈
祭
祖
大
典
暨
重
修

族
譜
完
成
之
日
，
希
吾
族
人
團
結
一
致
，
發
憤
圖
強
，

敦
親
睦
族
，
孝
悌
傳
家
，
敬
祖
耀
宗
，
慎
終
追
遠
，
虔

誠
奉
祀
，
俾
能
發
揚
我
中
華
民
族
固
有
之
倫
理
道
德
，

奠
立
我
族
人
安
和
樂
利
之
基
石
，
願
與
族
人
及
後
代
子

孫
共
勉
之
。
四

▲愛蓮堂落成安靈祭祖大典（一）（周水波拍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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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
志

四 

摘
錄
〈
周
氏
宗
祠
愛
蓮
堂
落
成
安
靈
祭
祖
暨
重
修
族
譜
序
〉
、
〈
鰲
江
周
氏
紹

基
公
族
下
宗
譜
圖
〉
。

▲愛蓮堂落成安靈祭祖大典（二）（周水波拍攝）

▲愛蓮堂落成安靈超渡法會（周水波拍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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